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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独立董事李质仙因出差在外地未出席审议本季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全

权委托徐春生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公司负责人徐春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新宇，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李新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益鑫泰 变更前简称（如有） *ST鑫泰
股票代码 60015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小明 辜东先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420号华升大厦

七楼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420号华升大厦

七楼
电话 0731-5237867 0731-5237818
传真 0731-5237861 0731-5237861

电子信箱 hnyxt@public.cs.hn.cn hnyxt@public.cs.hn.cn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20，151，362.47 1，228，039，601.44 -8.79
股东权益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元） 828，086，450.56 825，147，179.60 0.36

每股净资产（元） 1.89 1.88 0.53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1.88 1.88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5，304，399.04 -95，304，399.04

每股收益（元） 0.0067 0.0067
净资产收益率（%） 0.35 0.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
收益率（%） 0.29 0.2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处置除公司产品外的其他资产产生的损益 467，898.86
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199，975.19
所得税影响数 －102，573.09
合计 565，300.96
2.2.2 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编
号

本期数（1—3月） 上年同期数（1—3月）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196，120，160.08 147，619，135.09 121，714，916.66
减：主营业务成本 185，371，207.02 140，491，926.78 115，280，380.1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95，166.86 192，972.77 98，699.42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0，653，788.20 6，934，235.54 6，335，837.14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035，722.26 445，834.28 939，285.95

减： 营业费用 2，092，907.20 4，008，312.78 3，311，298.32
管理费用 4，610，640.18 1，186，603.21 8，291，071.66 3，962，277.64
财务费用 1，412，133.89 231，446.61 4，974，736.94 2，965，856.5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4，573，827.19 -1，418，049.82 -9，894，051.56 -2，964，309.38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964，326.34 4，357，320.78 2，003，459.52 -4，798，543.15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328，045.04 82，845.86 82，045.88
减：营业外支出 128，069.8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809，476.04 2，939，270.96 -7，807，746.18 -7，680，806.65

减：所得税 487，894.24
减：少数股东损益 382，310.84 -126，939.53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
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939，270.96 2，939，270.96 -7，680，806.65 -7，680，806.65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5，634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郭才顺 660，928 A股
李栋 628，608 A股
徐常武 428，553 A股
江星 425，600 A股
张少春 401，428 A股
赵彦敏 379，600 A股
田永成 370，020 A股
王素芳 370，000 A股
陈新发 369，862 A股
胡兵 359，000 A股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公司继2004年9月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后， 又于2004年12月投资控股了湖南

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这有效地提升了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工贸结合的优势，面对世贸组织

成员国之间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配额限制全部取消的新形势， 不断实施贸易创
新，拓宽贸易渠道，取得了进出口总额2022.63万美元，主营收入17863.10万元，净
利润407.65万元的成绩。

报告期内，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围绕外抓市场营销、内抓精细管理的
工作主线，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重点加大了对高支高密产品及新产
品的开发和推销力度，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另一方面通过加
强内部经营管理，将质量、成本指标层层分解，逐级考核落实到位，降低了产品成
本，提高了产品档次。 一季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48.92万元，净利润99.06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收入19612.02万元，实现净利润293.93万元。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出口业务 146，421，595.50 138，187，177.72 5.62
进口业务 21，051，981.00 20，843，081.24 0.99
内销业务 11，157，418.08 10，897，181.93 2.33
纺织品生产 17，489，165.50 15，538，932.99 11.15
其中：关联交易 13，785，200.98 13，785，200.98 0

分产品
麻棉纱布 63，538，454.70 60，348，824.28 5.02
服装 31，760，827.24 27，984，464.89 11.89
钢材 20，421，025.47 20，260，359.53 0.79
其中：关联交易 13，785，200.98 13，785，200.98 0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不适用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经营的出口产品中主要为纺织服装

类产品，由于每年5－7月份为秋冬季服装销售的转换期，国外客户下单相对减少，
故在一般情况下，每年5－7月份纺织服装类产品的出口进入销售淡季。

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
益、补贴收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
变动及原因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增（+）
2005年 2004年 2005年 2004年 减（－）%
1－3月 1－12月 1－3月 1－12月

利润总额 380.95 827.15 100.00 100.00 －
主营业务利润 1065.38 5086.12 279.66 614.90 －54.52

其它业务利润 203.57 216.26 53.44 26.15 104.36
期间费用 811.57 4589.77 213.04 554.89 －61.61
投资收益 －96.43 115.64 －25.31 13.98 －281.04
营业外收支净额 20.00 －1.09 5.25 －0.13 －
上述项目增减变动原因的说明：
1、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较前一报告期下降，主要系前一报告期期

间费用占利润的比例较大所致；
2、其他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较前一报告期上升，主要系资产重组后增

加物业租金收入所致；
3、期间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例较前一报告期下降，主要系资产重组后置入的华

升工贸有限公司、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期间费用占利润总额比例较小所致；
4、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例较前一报告期下降，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了短

期投资跌价准备120.39万元所致。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继2004年9月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后， 又于2004年12月投资控股了湖南

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使该公司成为了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的主营业
务范围为纺织品、服装、服饰生产、加工，销售，故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在主营纺织
品和国家允许的其它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及国内贸易的基础上增加了纺织品、服
装、服饰生产、加工、销售。

3.1.5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
其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代理

湖南华升工贸进出口（集团）公司下属企业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和益阳苎麻
纺织印染厂产品出口业务的议案》。为了整合湖南省的苎麻纺织品资源，强化湖南
省苎麻纺织的产业特色，发挥公司苎麻纺织品的出口接单优势和湖南华升工贸进
出口（集团）公司下属企业的产品研发和生产优势，由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代理
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和益阳苎麻纺织印染厂的产品出口业务，

交易方为：委托方，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
益阳苎麻纺织印染厂

受托方，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
鉴于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湖南华升工贸进出口

（集团）公司为持有本公司66.35%股份的控股股东，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和益
阳苎麻纺织印染厂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湖南华升工
贸进出口（集团）公司经营管理的全资下属企业，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确定，上述代理出口业务构成关联交易。 该关联交易将提交公司二○○四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交易内容为：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和益阳苎麻纺织印染厂将其生产经营
的苎麻纺织品委托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代理出口。

定价依据为：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因代理出口货物商检、报关、运输、单证
制作、银行议付、外汇核销及出口退税手续，需发生一定的费用，经交易双方协商
确定，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仍按实际结算金额的1.8%收取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
染厂和益阳苎麻纺织印染厂的代理手续费。

交易金额为：该委托代理出口为日常经营中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湖
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全年委托代理出口的金额为6400万元，预计益阳苎麻纺织
印染厂全年委托代理出口的金额为3600万元。 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1－3月代理
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和益阳苎麻纺织印染厂产品出口的金额为1378.52万
元，与公司预计的全年交易总金额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为苎麻纺织品的出口存在
季节性的差异所致。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为9.41%。 由于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在代理出口业
务中只收取代理手续费，对公司利润基本没有影响。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由于2004年9月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 故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发生了较大

变化，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包括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
限公司，剔除了去年同期包括的维尼纶分公司、洞庭麻业分公司、益鑫泰纺织印染
有限公司。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适用√不适用
3.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继2004年9月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后， 又于2004年12月投资控股了湖南

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这有效地提升了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公司生产
经营状况日益趋好，预计公司2005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公司2004年上半年亏损
615.83万元）。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名称：湖南华升益鑫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春生
日期：2005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00156 股票简称：益鑫泰 编号：临2005－008

湖南华升益鑫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于二○○五年四月十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召开湖南华升益鑫泰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二○○五
年四月二十日在长沙芙蓉中路三段420号华升大厦九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6名。独立董事李质仙因公出差在外未出席本次会议，
全权委托徐春生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召集人陈汉梅女士列席了本
次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徐春生
先生主持。 会议经审议投票表决，以全票同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二○○五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继2004年9月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后， 又于2004年12月投资控股了湖南

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这有效地提升了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公司目前
生产经营状况日益趋好，预计2005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内容的议案》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加强对股东权益的保护，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根据
中国证监会《关于督促上市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通知》精神，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
司《章程》的有关内容修订如下：

（一）拟修改的条款
1、第四十条，原文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公司和其它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

股东应严格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资产重组等方式损害公司或其
它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特殊地位谋取额外的利益。 ”

拟修改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
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关联交易、
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 、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
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

2、第九十五条 原文为：“股东大会采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当公司控股股东
控股比例在30%以上时，公司董事候选人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累积投票制是指在选举两个以上董事时，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应选
出席位相等的股票权，股东既可以把所有股票权集中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
数人。 ”

拟修改为：“第一百零一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3、第一百二十二条，原文为：“独立董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
务。独立董事应当按照相应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
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

拟修改为：“第一百三十条，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三分之一以上独立董
事，其中至少有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独立董事应当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
尤其要关注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

4、第一百二十三条，原文为：“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本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它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

拟修改为：“第一百三十一条，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的影响。 ”

5、第一百三十四条，原文为：“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 独立董
事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对任何与其辞职有关或认为有必要引起公
司股东和债权人注意的情况进行说明。如因独立董事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
董事所占的比例低于本章程规定的最低要求时，该独立董事的辞职报告应当在下
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 ”

拟修改为：“第一百四十四条，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 独立董
事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对任何与其辞职有关或其认为有必要引起
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注意的情况进行说明。

独立董事辞职导致独立董事成员或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或公司章程规定最
低人数的，在改选的独立董事就任前，独立董事仍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
程的规定，履行职务。董事会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改选独立董事，逾期不
召开股东大会的，独立董事可以不再履行职务。 ”

6、第一百三十六条，原文为：“独立董事行使本章程第一百三十五条所列职权
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

拟修改为：“第一百四十六条，公司重大关联交易、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应由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方可提交董事会讨论。 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
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和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
投票权，应由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独立董事可独立
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对公司的具体事项进行审计和咨询，相关费用由
公司承担。 ”

7、第一百五十二条，原文为：“董事会应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以确保董事会
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 ”

拟修改为：“第一百六十二条，董事会应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 该规则规定董
事会的召开和表决程序，包括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部
分职权的，应规定明确的授权原则和授权内容。董事会议事规则作为章程的附件，
由董事会拟定，股东大会批准。 ”

8、第一百七十五条，原文为：“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
（一）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从事秘书、管理、股权事务等工作三年以上；
（二）有一定财务、税收、法律、金融、企业管理、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知识，具有良

好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能够忠诚地履行职责；
（三）公司董事可以兼任董事会秘书，但监事不得兼任；
（四）有《公司法》第57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
（五） 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得兼任董事

会秘书。 ”
拟修改为：“第一百八十五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

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并取得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

（一）《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二）最近三年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三）最近三年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本公司现任监事；
（五）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
9、第一百七十七条 原文为：“ 董事会秘书的职权范围：
（一）董事会秘书为公司与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的指定联络人，负责准

备和递交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文件，组织完成监管机构布置的任务；
（二）准备和递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报告和文件；
（三）按法定程序筹备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列席董事会会议并作记录，保

证记录的准确性，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字，负责保管会议文件和记录。
（四）协调和组织公司信息披露事宜，包括健全信息披露的制度、接待来访、负

责与新闻媒体及投资者的联系、回答社会公众的咨询、联系股东，向符合资格的投
资者及时提供公司公开披露过的资料，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合法性、真实
性和完整性。

（五）列席涉及信息披露的有关会议。公司有关部门应当向董事会秘书提供信
息披露所需要的资料和信息。 公司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应当从信息披露角度征
询董事会秘书的意见；

（六）负责信息的保密工作，制订保密措施。内幕信息泄露时，及时采取补救措
施加工解释和澄清，并报告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

（七）负责保管公司股东名册资料、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名册、大股东及董事持
股资料以及董事会印章；

（八）帮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了解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股票上市
规则对其设定的责任；

（九）协助董事会依法行使职权，在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
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时，把情况记录在会议纪要上，并将会议纪要
立即提交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

（十）为公司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
（十一）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
拟修改为：“第一百八十七条，董事会秘书应当履行如下职责：
（一） 负责公司和相关当事人与证券交易所及其他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

和联络，保证证券交易所可以随时与其取得工作联系；
（二）负责处理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督促公司制定并执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

重大信息的内部报告制度，促使公司和相关当事人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
照有关规定向证券交易所办理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披露工作；

（三）协调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接待投资者来访，回答投资者咨询，向投
资者提供公司披露的资料；

（四）按照法定程序筹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准备和提交有关会议文件和
资料；

（五）参加董事会会议，制作会议记录并签字；
（六）负责与公司信息披露有关的保密工作，制订保密措施，促使董事、监事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知情人员在信息披露前保守秘密，并在内幕信息泄露
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同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

（七）负责保管公司股东名册、董事名册、大股东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资料，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文件和会议记录等；

（八）协助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了解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股票上市规则、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协议中关于其他法
律责任的内容；

（九）促使董事会依法行使职权；在董事会拟作出的决议违反法律、法规、规
章、股票上市规则、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或者公司章程时，应当提醒与会董事，并
提请列席会议的监事就此发表意见；如果董事会坚持作出上述决议，董事会秘书
应将有关监事和其个人的意见记载于会议记录，同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

（十）证券交易所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
10、第二百一十八条，原文为“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拟修改为：“第二百二十九条，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
（二）拟增加的条款
1、第三十六条，公司应积极建立健全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通过多种形

式主动加强与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沟通和交流。公司董事会秘书具体负
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2、第四十四条，下列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社会
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方可实施或提出申请：

（1）公司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含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或其他股份性质的权
证）、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但控股股东在会议召开前承诺
全额现金认购的除外）；

（2）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产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账面净值溢
价达到或超过20%的；

（3）公司股东以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偿还其所欠本公司的债务；
（4）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公司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5）在公司发展中对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所列事项的，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股票平台；
3、第四十五条，具有前条规定的情形时，公司发布股东大会通知后，应当在股

权登记日后三日内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4、第七十六条，公司应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该规则规定股东大会的召开

和表决程序，包括通知、登记、提案的审议、投票、计票、表决结果的宣布、会议决议
的形成、会议记录及其签署、公告等内容，以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原则，授
权内容应明确具体。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作为章程的附件，由董事会拟定，股东大会
批准。

5、第八十一条，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
途径，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扩大社会公众股股东
参与股东大会的比例。

6、第八十二条，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
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投票权征集应采取无偿的方式进行，并应向被
征集人充分披露信息。

7、第一百零二条，公司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指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
事）的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

每一有表决权的股份享有与拟选出的董事、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可
自由地在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分配其表决权，既可分散投于多人，也可集中投于
一人，按照董事、监事候选人得票多少的顺序，从前往后根据拟选出的董事、监事
人数，由得票较多者当选。

（一）通过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时实行差额选举，董事、监事候选人的人
数应当多于拟选出的董事、监事人数。

（二）公司在发出关于选举董事、监事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后，持有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提出董事、 监事
候选人，由董事会按照修改股东大会提案的程序审核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在累积投票制下，独立董事应当与董事会其他成员分别选举。
8、第二百一十六条，公司应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 该规则规定监事会的召开

和表决程序。 监事会议事规则应作为章程的附件，由监事会拟定，股东大会批准。
9、第一百一十七条：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产生的

债务风险，并对违规或失当的对外担保发生的损失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不得强制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

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二）公司不得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债务担保。
（三）公司单次担保、为单一对象担保的金额不得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

会计报表净资产的15%；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
会计报表净资产的30%。

（四）公司对外担保应当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2 ／ 3以上同意；公司单次担保、为
单一对象担保的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 10%以
上的，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有实
际承担能力。

（六）公司必须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对外
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必须按规定向注册会计师如实提供公司全部对外担保
事项。

（七）公司独立董事应在年度报告中，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执行
上述规定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

10、第一百三十二条，公司应当建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会秘书应当积极
配合独立董事履行职责。 公司应保证独立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及
时向独立董事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 定期通报公司运营情况，必要时可组织独立
董事实地考察。

11、第一百四十二条，独立董事应当按时出席董事会会议，了解公司的生产经
营和运作情况，主动调查、获取做出决策所需要的情况和资料。独立董事应当向公
司年度股东大会提交全体独立董事年度报告书，对其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说明。

本次《章程》修订后，其条款由原来的261条增至 272条，条目顺序亦作了相应
调整。

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华升工贸进出口（集团）公司提议将《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内容的提案》作为新增提案提交公司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
董事会会议经审核同意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内容的提案》提交公司二○○四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湖南华升益鑫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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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升益鑫泰股份有限公司
二○○五年上半年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05年1月1日至200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公司继2004年9月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后，又于2004年12月

投资控股了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这有效地提升了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
能力，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日益趋好，预计2005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

3、公司业绩预盈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净利润：－6，158，345.39元
2、每股收益：－0.0140元
特此公告。

湖南华升益鑫泰股份有限公司
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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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升益鑫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新增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内容的提案》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5]15号《关于督促上市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

通知》精神，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华升工贸进出口（集团）公司提议将《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有关内容的提案》作为新提案提交公司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会议经审核同意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内容的提案》提交公司二○
○四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2005年3月31日发出的召开2004年年度股东大
会通知中的其他事项均不变。

特此公告。
湖南华升益鑫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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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公司负责人黄忠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忠福，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张启满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贵绳股份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60099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期屏 舒刚

联系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桃溪路47号 贵州省遵义市桃溪路47号
电话 0852-8419247 0852-8419570
传真 0852-8419075 0852-8419570

电子信箱 g247651599@public.gz.cn g247651599@public.gz.cn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02，456，212.24 1，070，036，215.63 3.03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元）

725，798，645.94 715，487，929.69 1.44

每股净资产（元） 4.42 4.35 1.61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4.42 4.35 1.61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029，176.27 5，029，176.27 124.24

每股收益（元） 0.6 0.6 -50
净资产收益率（%） 1.43 1.43 -3.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
益率（%）

1.43 1.43 -3.8

2.2.2 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编号
本期数（1—3月） 上年同期数（1—3月）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189，315，313.56 154 ，928 ，893.16
减：主营业务成本 149，938，315.34 119 ，007 ，795.37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490，310.73 496 ，923.39
二.主营业务利润 38，886，687.49 35 ，424 ，174.40
加： 其他业务利润 109，391.83 482 ，025.36
减： 营业费用 17，048，910.85 12 ，901 ，191.29
管理费用 8，610，144.57 8 ，406 ，903.19
财务费用 1，140，469.72 1 ，283 ，271.09
三.营业利润 12，196，554.18 13 ，314 ，834.19
加：投资收益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494 ，330.03
四.利润总额 12，196，554.18 12 ，820 ，504.16
减：所得税 1，885，837.93 1 ，923 ，075.62
少数股东损益
五.净利润 10，310，716.25 10 ，897 ，428.54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刘燃 2，232，800 A股
邱彩蛾 171，299 A股
蔡爱萍 149，424 A股
姚纪涌 134，100 A股
元英路 130，177 A股
陈军 130，000 A股
李泽华 124，100 A股
姜龙银 115，000 A股
王家德 110，000 A股
刘光伟 107，600 A股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本报告期，公司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推

进技术服务，强化经营管理，狠抓挖潜增效，克服生产资料涨价，运输紧张运费上涨
等因素的影响，利用市场有利条件，不断拓展销售空间，实现了预期经营目标。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9，315，313.56元，净利润10，310，716.25元。
本报告期，公司暂时闲置的资金采用大额定期存款专项存入银行，未到计息

期，故利息收入未能体现在当期经营成果里。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金属制品 189，315，313.56 149，938，315.34 20.80
其中：关联交易 6，034，872.56 5，635，836.05 6.61

分产品
钢丝 74，471，361.31 64，427，482.50 13.49
钢绳 114，843，952.25 85，510，832.84 25.54
其中：关联交易 6，034，872.56 5，635，836.05 6.61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不适用
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

益、补贴收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
变动及原因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5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

其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适用√不适用
3.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不适用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4月20日

湖南华升益鑫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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